
立法會：律政司司長就「捍衞法治和司法獨立」動議辯論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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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律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律師今日（一月十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

郭榮鏗議員提出「捍衞法治和司法獨立」動議辯論的開場發言：

主席︰

 無論從制度及制度的落實考慮，香港政府在過去一直按照「一國兩制」的方

針和《基本法》的規定，維護香港的法治精神、法律制度及司法獨立。在未來的

歲月，香港特區政府亦會繼續維持同一立場。

「一國兩制」

－－－－－－

 「一國兩制」是國家設立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基本原則。按照這原則，國家在

對香港恢復行使主權時設立特別行政區，實行高度自治。

 《基本法》清楚規定，香港特別行政區享有高度自治和獨立的行政、立法、

司法權及終審權。

 回歸至今，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區一直保持財政獨立，稅收不上繳中央

人民政府，不實行外匯管制政策，繼續發行特區的法定貨幣，香港特區政府更簽

發特區護照予合乎資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上情況說明「一國兩制」得到成功

落實。

 在法律制度方面，《基本法》有清晰的條文，保障香港原有法律，除與《基

本法》條文相抵觸外，予以保留。香港居民和其他人的權利和自由得到《基本法》、

人權法和其他相關法律的保障。《基本法》第１９條更保障香港特別行政區享有

獨立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基本法》為「一國兩制」的基本原則提供憲制上的保障，落實國家對香港

的基本政策方針。回歸十五年以來，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一直在各方面致力維護

「一國兩制」，並落實《基本法》的保障。

捍衞法治精神、法律制度和司法獨立

－－－－－－－－－－－－－－－－

司法獨立及法治是香港賴以發展的基石，亦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基本



法》第８５條明確指出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法院獨立進行審判，不受任何干預。 

 

  《基本法》內有關司法機關的主要條文，為法官的任命和職位保障提供明確

規定。此外，法官的任命必須根據既定程序，法官的薪酬、福利皆受法律保障。

即使所作的判決和行政機關或社會大眾的取向並不一致，法官的任命和一切待遇

絲毫不受影響。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法官只有在無力履行職責或行為不檢的情況下，才

可根據《基本法》既定的程序，予以免職，此等機制有效地保障香港的司法獨立。 

 

  為了保持香港普通法制度的生命力和活力，《基本法》甚至訂明特區法院在

審判案件時，可參考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司法判例。終審法院更可根據需要，邀請

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參加審判。 

 

  香港特區成立以來，特區的法律及司法制度一直在《基本法》的保障下得到

順利延續及發展。在《基本法》的新憲制秩序下，司法公正得到憲制的保障。《基

本法》規定在法律之前，人人平等，無論個人或政府也不可凌駕於法律之上。司

法機關所作的判決，單純是以相關法律的內容及精神為依歸，並不受行政機關的

意見或行為所影響。 

 

  香港特區的法律制度和司法制度在國際社會亦享有廣泛的支持和認受性。上

個月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香港設立亞太區辦事處，亦正正是國際法律組織對香港

法律和司法制度及「一國兩制」投下信心的一票。 

 

《基本法》第１５８（３）條的機制 

－－－－－－－－－－－－－－－－ 

 

  根據《基本法》，特區法院享有司法獨立和司法解釋權。但《基本法》第１

５８條對解釋《基本法》的權限作出明確的規定。《基本法》第１５８條明確規

定《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香港法院在審理案件時可以自行解

釋《基本法》條文，但若有《基本法》第１５８（３）條規範以內的情況，終審

法院有責任根據該條款提請人大常委會，對相關的條款作出解釋。 

 

  《基本法》第１５８（３）條設立的機制，既是香港特區憲制的一部分，亦

是香港法律及司法體系的一部分，而且是否向人大常委會尋求釋法，完全由香港

終審法院根據普通法和《基本法》條文自行作出決定，特區政府或人大常委不會

亦不可能影響終審法院在這方面的決定。 

 



  由於外傭案件的上訴仍有待法院處理，本人不便在此詳細談論特區政府法律

代表將會在終審法院陳述的理據。但希望簡單指出兩點︰第一，基於以上解釋，

律政司在外傭案件中請求終審法院考慮依據《基本法》第１５８（３）條向人大

常委會尋求釋法，只是依據香港司法制度下的合法途徑解決法律問題，絕不存在

破壞法治或影響司法獨立的情況，亦不會如郭榮鏗議員所言，破壞三權分立；第

二，就提請問題方面，我們並不是就《基本法》第２４條提出提請，我們堅信香

港法院，包括終審法院，必定會一如以往，嚴格根據法律作出公正的裁決。 

 

結語 

－－ 

 

  「一國兩制」是香港特區成立的根本原則，而法治及司法獨立亦是「一國兩

制」最重要的一環，也是香港賴以發展為國際金融及貿易中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特區政府及律政司一直致力維護「一國兩制」、香港的法治精神及司法獨立，亦

承諾會繼續努力堅守同一立場。 

 

  主席先生，我會在聆聽議員發言後再作回應。 

 

  多謝主席先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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